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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在审核、查证发行人相关资料的基

础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了《北京市中银律师

事务所关于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及《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文科园林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

告》）。 

鉴于自《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出具日期间（以下简称“新期间”），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生了变更，且发行人聘

请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发行人 2009年、2010年、2011 年、2012

年 1-6月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12年 7月 15日出具了“中喜审字（2012）

第 0759 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根据发行人的要求，在《法

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所依据的事实的基础上，本所律师就发行人新期

间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核实与查证，就有关事项向发行人做出了查询和询问，并与

保荐人及发行人进行了讨论，取得了相关的证明及文件。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新期

间的相关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对本所律师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律师工作报告》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说明。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上市所必

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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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用途。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未涉及的内容以《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为准，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所使用的简称和用语，除特别说明

之外，与其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 

 

依据国家《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

如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正文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已经依照法定程序获得于 2012 年 4 月 5 日召开的第一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有效

批准，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日，发行人上述股东大会决议

尚在有效期内。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经核查，发行人系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出具日，发行人仍具备申请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经审计后的下列有关财务数据仍符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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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所

要求的下列实质性条件： 

1．发行人 2009 年、2010 年、2011年、2012 年 1-6月的非经常性损益分别

为-301,799.88 元、-24,512,959.80 元、841,568.51 元、147,062.81 元。发行

人 2009 年、2010 年、2011 年、2012 年 1-6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的净

利润分别为 20,431,289.83 元、 10,478,245.27 元、 79,949,903.36 元、

31,448,235.35 元，符合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的规定； 

2．发行人 2009 年、2010 年、2011 年、2012 年 1-6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185,793,280.21元、308,438,316.12 元、624,183,473.96 元、292，273，514.90

元，符合最近 3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累计超过人民币 3亿元的规定； 

3．截至 2012年 6月 30日，发行人净资产为 313,321,653.41元，无形资产

为 119，615.77元（不含土地使用权），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占净资产

的比例为 0.04%，发行人最近一期末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占净资产的比

例不高于 20%。 

四、发行人的设立 

根据本所律师审阅发行人最新的工商信息电脑查询单及工商资料，发行人

的设立情况在新期间内未发生变动。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日，发行人资产

仍独立完整，业务、人员、机构、财务独立，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六、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追溯至实际控制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股东经营场所和经营范围在新期间内变更如下： 

天津东方富海主要经营场所变更为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82 号丽港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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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0；经营范围变更为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发行人的股东经营场所和经营范围的上述变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七、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审阅发行人股东名册及市场监督管理局

出具的发行人的工商信息电脑查询单，发行人在新期间内未发生股本总额、股

本结构的变动情况。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

主要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目前不存在被质押、冻结或设定其他第三者权益的

情况，亦未涉及任何争议或纠纷。 

八、发行人的业务 

（一）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日，发行人已取得生产

经营所需的许可和资质证书。新期间内发行人已取得的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

资质证书变更如下： 

1．发行人原持有的《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证书》（详见《律师工作报告》

八、发行人的业务），有效期自 2009 年 7 月 22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经发行

人申请,2012 年 6月 8日国家住房和建设部向发行人核发了新的《城市园林绿化

企业资质证书》,编号为 CYLZ·粤·0015·壹，资质等级为壹级，经营范围为可

承揽各种规模及类型的园林绿化工程：可承揽园林绿化中的整地、栽植、建筑及

小品、花坛、园路、水系、喷泉、假山、雕塑、广场铺装、驳岸、码头等园林设

施及设备安装项目；可承揽各种规模及类型的园林绿化综合性养护管理工程；可

从事园林绿化苗木、花卉、盆景、草坪的培育、生产和经营；可从事园林绿化技

术咨询、培训和信息服务。有效期自 2012年 6月至 2015年 6月。 

2．2012年6月13日经广东省住房和建设局核准，在发行人原持有的《建筑业

企业资质证书》项下的主项资质外，新增“堤防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资质。该资

质的经营范围为可承担单项合同额不超过企业注册资本金5倍的3级及以下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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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堤身填筑、堤身整险加固、防渗导渗、填塘固基、堤防水下工程、护坡护岸、

堤顶硬化、堤防绿化、生物防治和3级及以下穿堤、跨堤建筑物工程的施工。 

（二）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主营业务

未发生重大变更，且最近三年又一期持续经营该主营业务，发行人主营业务突

出，发行人的业务收入及利润主要来自主营业务。 

（三）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发行人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新期间内，发行人的关联方的变更情况如下： 

东莞美地系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从文、赵文凤夫妇曾经通过万润实业

间接控制的企业，2012 年 7 月 2 日，东莞美地注销程序已履行完毕，并取得了

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粤莞核注通内字[2012]第 1200581196 号《核准注销登记

通知书》。 

（二）新期间内，根据《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与关联方发

生了新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新增关联方授信担保 

序

号 

关联担保

担保方 
签订方 编号 期限 

担保金额 

（万元） 
授信品种 

保证

方式 

1 
李从文 

赵文凤 

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宝新

支行 

GB39161201

003-1 

2012-01-19 

至 

2013-1-18 

4,500.00 

贷款、银

行承兑汇

票、贸易

融资、银

行承兑汇

票贴现、

票据贴现

等 

最 高

额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2 
李从文 

赵文凤 

珠海华润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华银（2012）

深额保字

（公司二）

第 004号 

2012-06-13 

至 

2013-06-13 

5,000.00 

贷款、保

函、银行

承兑汇票 

最 高

额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注：1. 2012 年 1 月 18 日，李从文、赵文凤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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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GB39161201003-1），为发行人与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宝新支行于 2012年 1月 18日签署的《综合授信协议》（合同编号：合同编

号：ZH39161201003）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该《综合授信协议》的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4,500万元,授信额度使用期限为 2012年 1月 19日至 2013年 1月 18日。 

2.2012年 5月 14 日，李从文、赵文凤与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的《最

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为：华银（2012）深额保字（公司二）第 004号），为发行人与珠

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于 2012年 5 月 14 日签署的《综合授信协议》（合同编号

为：华银（2012）深综字（公司二）第 004号）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该《综合授信协议》

的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5,000 万元，授信额度使用期限为 2012 年 6 月 13 日至 2013 年 6

月 13日。  

2．公司与关联方的其他应付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12.06.30 2011.12.31 2010.12.31 2009.12.31 

余额 余额 余额 余额 

李从文 1.09 - 226.34 - 

2012年 6月 30 日往来款余额主要为应付房屋租赁款形成。 

（三）新期间内，公司与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同业竞争。 

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房产 

2012年 7月 18 日，发行人下述房屋产权的权属人名称由文科有限变更为文

科园林，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日，发行人房产变更情况如下： 

序

号 

权属

人 
名称 

房地产权 

证书号码 
登记日期 使用年限 

取得 

方式 

他项

权利 

建筑

面积

(平方

米) 

房屋

座落

位置 

登记价 

（元） 

1 
文科

园林 

中电信息大

厦东座 2601 

深房地字第

3000689563

号 

2012-07-16 

70 年 

2002-08-06 

至 

2072-08-05 

购买   无 78.06 

福田

区新

闻路 

682,8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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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科

园林 

中电信息大

厦东座 2602 

深房地字第

3000689564

号 

2012-07-16 

70 年 

2002-08-06 

至 

2072-08-05 

购买 无 51.95 

福田

区新

闻路 

457,435.00 

3 
文科

园林 

中电信息大

厦东座 2603 

深房地字第

3000689565

号 

2012-07-16 

70 年 

2002-08-06 

至 

2072-08-05 

购买 无 51.41 

福田

区新

闻路 

457,656.00 

4 
文科

园林 

中电信息大

厦东座 2618 

深房地字第

3000689562

号 

2012-07-16 

70 年 

2002-08-06 

至 

2072-08-05 

购买 无 78.75 

福田

区新

闻路 

641,788.00 

5 
文科

园林 

中电信息大

厦东座 2619 

深房地字第

3000689560

号 

2012-07-16 

70 年 

2002-08-06 

至 

2072-08-05 

购买 无 52.94 

福田

区新

闻路 

428,416.00 

6 

 

文科

园林 

中电信息大

厦东座 2620 

深房地字第

3000689557

号 

2012-07-16 

70 年 

2002-08-06 

至 

2072-08-05 

购买  无 47.53 

福田

区新

闻路 

383,171.00 

7 
文科

园林 

中电信息大

厦东座 2621 

深房地字第

3000689558

号 

2012-07-16 

70 年 

2002-08-06 

至 

2072-08-05 

购买 无 46.57 

福田

区新

闻路 

375,433.00 

8 
文科

园林 

中电信息大

厦东座 2622 

深房地字第

3000689559

号 

2012-07-16 

70 年 

2002-08-06 

至 

2072-08-05 

购买 无 47.01 

福田

区新

闻路 

379,600.00 

9 
文科

园林 

中电信息大

厦东座 2623 

深房地字第

3000689561

号 

2012-07-16 

70 年 

2002-08-06 

至 

2072-08-05 

购买 无 53.79 

福田

区新

闻路 

434,584.00 

注：2011年7月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为办理上述房屋产权证权属人变更事项，公

司于2012年7月3日和2012年7月5日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存入2,700万元保证

金，并于2012年7月5日解除上述房屋建筑物所设定的抵押担保（该抵押是为2011年3月29日

发行人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的合同编号为92903110034（B）《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DB9290311003401《借款抵押合同》项下约定事项提供的担保）。公司将在完成房

屋产权证权属人变更事项之后再将该部分房产抵押并取出2,700万元保证金。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上述房屋产权证权属人变更事项已完成，相关抵押手续正在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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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 

（二）新期间内，发行人所有的林地使用权未发生变更事项。 

（三）知识产权 

新期间内，发行人新增一项专利权，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专利 

权人 

专利 

类型 
名称 发明人 专利号 

专利申请

日 

授权公告

日 
专利有效期 

文科 

园林 

实用 

新型 

盐碱地及滨海路

面铺装排盐系统 
叶定良 ZL201120299697.9 2011-08-17 2012-07-04 

2011-08-17

至 

2021-08-16 

（三）租赁房屋的情况 

新期间内，大连文科、发行人的海南分公司、辽宁分公司和四川分公司签

订了新的租赁合同，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序号 座落地址 出租方 
房产 

使用人 

租赁面积 

（平方米） 

年租金 

（万元） 
租赁期限 

1 
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安

路 60号 6层 9号 
曹淑兰 大连文科 82.97 4.20 

2012-05-17 

至 

2013-05-16 

2 
海口市龙昆北路 38 号

华银大厦 1106号室 

海南高经物

业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文科园林 

海南分公司 
160.00 5.38 

2012-07-15 

至 

2014-07-14 

3 

沈阳市沈河区奉天街

340 号 1 单元 19 层 12

号 

门玉文 
文科园林 

辽宁分公司 
49.77 2.16 

2012-05-05 

至 

2013-05-04 

4 

成都市锦江区梨花街

12号 1栋 2单元 28层

2804号 

谭朝东 
文科园林 

四川分公司 
39.32 3.36 

2012-07-06 

至 

2013-07-05 

注：由于大连文科、发行人的海南分公司、辽宁分公司和四川分公司签订了新的租赁

合同，使其营业场所发生了变更，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大连文科、发行

人的海南分公司、辽宁分公司和四川分公司的经营执照变更正在办理中。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租赁行为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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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公司尚在履行期的重大合同如下： 

1．借款合同 

（1）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借款合同 

2011 年 3月 29 日，发行人与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签署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10 版）》（合同编号：92903110034（B）），借款金额为 3,000 万元，借款用

途限于向上游供应商采购和支付人工费，贷款年利率为 6.1%，借款期限为 2011

年 4月 4日至 2014 年 4月 4日。 

（2）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支行借款合同 

①2010 年 4月 13日，发行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支行签

署了《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0年侨字第 1010275126号），借款金额为 2,000

万元，借款用途限于流动资金周转，贷款利率为浮动利率，借款期限为 2010 年

4月 20 日至 2013年 4月 20日。 

②2012 年 1月 10日，发行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支行签

署了《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2年侨字第 1012270003号），借款金额为 3,000

万元，借款用途只能用于支付货款、支付税款和支付员工工资，贷款年利率为浮

动利率，借款期限为 2012 年 1 月 10 日至 2013 年 1 月 10 日。本合同为编号为

2011年侨字第 0011276001 号的《授信协议》项下的具体合同。 

③2012年 4月 25日，发行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支行签

署了《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2年侨字第 1012270060号），借款金额为 1,000

万元，借款用途只能用于支付税款和支付员工工资，贷款年利率为浮动利率，借

款期限为 2012 年 4 月 25 日至 2013 年 3 月 25 日。本合同为编号为 2011 年侨字

第 0011276001 号的《授信协议》项下的具体合同。 

2． 2,000 万元以上的业务合同 

序

号 
合同签署对方 合同主要内容 签订日期 合同金额（万元） 

1 
天津亿联创展置业

有限公司 

天津恒大绿洲首期（公

建区）园建工程 
2010年 1月 3,8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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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儋州恒大滨海投资

有限公司 

儋州恒大金碧天下首

期园建工程 
2010年 8月 3,268.40 

3 
长白山国际旅游度

假区开发有限公司 

长白山国际旅游度假

区北区捐建项目、购物

中心、政府广场及市政

公园景观工程（二标

段） 

2011年 1月 2,174.09 

4 
佛山市南海俊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名都

一期住宅区发展项目

园林景观及绿化工程 

2011年 4月 2,688.80 

5 
深圳市坪山新区建

设管理服务中心 

坪山新区基层给水管

网改造工程（一期） 
2011年 4月 2,355.93 

6 
烟台大地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天越湾住宅一期园林

景观工程 
2011年 9月 4,000.00 

7 
普兰店市城乡规划

建设局 

普兰店市鞍子河建设

项目升级改造工程 I

段景观工程第一合同

段 

2011年 12月 4,433.63 

8 
启东通誉置业有限

公司 

合同内容为启东市-北

上海恒大威尼斯水城

项目首一期（二标段）

园建工程 

主合同签订于

2009年 12月；

三个补充合同

签订于 2012 年

4月 

6,306.33 

 

9 
兰州国能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养生兰州

示范基地”环境景观工

程 

2012年 6月 7,034.95 

10 
汉中世局地产投资

有限公司 

汉中世局.金色蓝镇项

目一期景观绿化工程 
2012年 6月 2,150.00 

（二）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

权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三）根据公司确认，经本所律师审阅《审计报告》，与发行人的财务负责

人及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办人员面谈，新期间内，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

重大债权债务关系，亦不存在其他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四）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 

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2年 6月 30日，发行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5-1-2-12 

人的其他应收款为 14,267,252.53元，其他应付款为 8,195,357.43 元。 

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 2012

年 6月 30日，发行人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中无持有本公司 5%（含 5%）以上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单位及关联方的欠款；主要为投标保证金、工程押金、工程项目备用

金以及往来款等；发行人其他应付款中无账龄超过 3年的大额款项。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是因正常的生

产经营活动发生，合法有效。 

十二、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新期间内，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资产变化事项。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公司目

前亦不存在拟进行的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重大资产变化行

为。 

十三、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 

    新期间内，发行人未对现行章程进行修改。 

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新期间内，公司共召开了 2次董事会，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2年 7月 2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二）2012年 7月 15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经核查发行人存档的会议文件资料，上述董事会在召集、召开方式、会议

提案、议事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及签署等方面均合法、合规、真实、有

效。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新期间内，董事简历变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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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2年7月2日，赵文凤获北京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发行人董事唐忠诚现担任广州市科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除上述董事简历变更以外，新期间内，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未发生其他变更。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一）新期间内，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未发生变化。 

（二）2012 年 7 月，深圳市福田区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地方税务局、东莞

市地方税务局南城税务分局、大连市沙河口区国家税务局、大连市沙河口区地

方税务局、西宁市城西区地方税务局和西宁市城东区地方税务局出具无违法违

规证明。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不

存在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2012 年 7 月，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东莞市环境保护局南城分局、

大连市环境保护局沙河口分局和西宁市环境保护局出具无违法违规证明。经本

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因违反有

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2012 年 7 月，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深圳市城市管理局出具无违法

违规证明。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

不存在因违反建筑行业和园林绿化行业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

处罚的情形。 

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新期间内，发行人未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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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新期间内，发行人未对未来发展目标进行调整，发行人未来业务发展目标

与其主营业务一致，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潜在的

法律风险。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本所律师就发行人、发行人的主要股东及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包括发行

人的董事长、总经理）是否涉及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的事宜，与发行人

的上述相关负责人等自然人进行面谈，运用互联网进行公众信息检索，登陆有

关法院、仲裁机构的网站进行查询，并审阅了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

件，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 

（一）除本所《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已披露的行政处罚外，

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以合理预见的针对其重要资产、权益和业务及其他

可能对公司本次发行有实质性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或行政处罚事项。 

（二）公司的主要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括发行人的董事长、总经理）

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以合理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或行政处罚事项。 

二十一、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公司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及其摘要、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报补充稿）与

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无

矛盾之处，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报补充稿）不致因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十二、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2012 年 7 月，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

具无违法违规证明。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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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不存在因违反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

的情形。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正本一式五份。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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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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